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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集用餐单位
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2025年 10 月 17 日， 由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团体标准的立项，根据 西 藏 自 治 区 质 量 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中下达的2025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批准《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集用餐单位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
本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是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为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目的和意义
（1） 研究背景​
我国已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核心，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4-2021）为基础的餐饮安全监管体系，对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通用环节提出明确要求。
不同地区、行业为适配不同食品安全管理需求也制定了相应地方和团体标准，如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服务单位管理规范》（DB15/T 3254）、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4）、《餐饮服务规范》（T/LCFA 01-2021）等。
针对集中用餐单位的的餐饮服务管理规范目前不存在国家标准，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五部委联合发文）、《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等政策文件，为规范集中用餐单位承包经营管理、落实食品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地方标准上，目前珠海市编制《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服务管理规范》（DB4404/T 59-2024 ）。
目前现有国家通用标准未充分考虑海拔3000米高海拔地区以上低气压、低温、昼夜温差大的环境特性，对高原低气压下烹饪温度调整、低温环境食材腐败防控、长途供应链保鲜等关键问题缺乏明确指引。
地方上目前未制定和出台针对高海拔矿区食堂这一集中用餐单位的工作标准。矿区食堂具有人员集中、作业强度高、地理位置偏远、食材供应链长且不稳定等特点，现存团体标准难以整体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综合来看，国内外现有政策、标准与实践为高海拔矿区餐饮安全管理提供了基础参考，但存在工作环境适配性不足的问题。本项目制定的操作规范，可有效填补国内标准空白，同时参考其他地方、团体标准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形成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标准。
（2） 目的与意义
1. 筑牢人员健康安全防线​
高海拔地区（通常指海拔 3000 米以上区域）气候寒冷、氧气稀薄，矿区作业人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体力劳动状态，身体抵抗力较平原地区人群更易受外界影响。食堂作为人员每日获取能量的核心场所，其餐饮安全直接关系到人员身体健康与作业能力。本项目通过制定针对性操作规范，明确食材采购验收、储存保鲜、加工制作、餐具消毒、餐食留样等全流程安全要求，可有效预防因食材变质、交叉污染、烹饪不当等引发的食源性疾病，避免人员因健康问题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引发群体健康事件，为矿区人员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2. 系统性提升食堂餐饮服务质量​
当前部分高海拔矿区食堂受限于环境条件与管理水平，存在食材选择单一、烹饪工艺不规范、餐食营养搭配不合理等问题，不仅影响人员用餐体验，还可能导致人员因营养摄入不足加剧高原反应。本项目以操作规范为抓手，从源头优化食材供应链管理（如明确高海拔地区耐储存、高营养食材的选择标准），规范烹饪操作细节，针对高原低气压调整烹饪时间与温度，确保食材熟透，推动食堂餐饮食品安全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切实提升矿区人员的用餐满意度与生活品质。
3. 保障矿区生产中人员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尤其对于高海拔矿区这类远离城市，人员相对集中的封闭性作业区域，食堂食品安全事故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更会引发员工及家属对企业管理能力的质疑，损害企业长期积累的品牌形象。
本项目通过标准化操作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可帮助企业建立可追溯、可监管的餐饮安全管理体系，减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降低安全事故发生概率高海拔矿区的生产作业高度依赖人员的稳定与高效协作，若因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员工健康危机或不满情绪，可能导致食源性安全事故、生产线停工等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矿区正常生产秩序。本项目通过明确餐饮安全操作标准，一方面可消除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矛盾隐患；另一方面健康的饮食与良好的用餐体验能帮助员工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减少因健康问题导致的缺勤率，保障矿区生产任务的稳定推进。
4. 填补高海拔地区矿区餐饮安全标准空白，提供行业示范。目前国内已有的餐饮食品安全标准多针对平原地区的城市餐饮单位，未充分考虑高海拔地区的特殊环境因素，如低温、低气压对食材储存与烹饪的影响，偏远地区食材供应链长、保鲜难度大等问题，导致高海拔矿区食堂在实际运营中缺乏针对性的标准依据，管理存在盲目性。本项目首次针对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这一特殊场景，结合实际矿区食堂餐饮服务需求，制定专门的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可有效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为国内同类矿区食堂的安全管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参考模板，推动整个高海拔矿区餐饮安全管理行业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3、 标准制定原则及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落实法律政策要求、遵循管理标准原理、广泛吸纳优秀实践、确保内容科学先进”的原则，着力增强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高海拔矿区食堂筑牢餐饮安全防线。
1. 科学性。确保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4）等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同时，充分结合高海拔地区低气压、低温、昼夜温差大的环境特性，以及矿区食堂人员集中、作业强度高、食材供应链长的场景特点，明确高原环境下食材采购验收、储存保鲜、烹饪制作、餐具消毒等环节科学操作，最大限度满足高海拔矿区食堂餐饮安全管理的特殊需求，提升标准的科学适配性。​
2. 规范性。本标准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团体标准制定的规定开展编制工作，从立项、调研、起草到征求意见、审查、发布，每个环节均符合规范流程，确保标准制定程序的规范性。在内容层面，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餐饮食品安全的通用要求，实现规范性目标。
3. 可操作性。充分考虑高海拔地区不同规模、不同地理位置矿区食堂的实际情况 ，标准涵盖大型矿区食堂需求，也兼顾中小型矿区食堂设备投入有限的现状简化食材采购验收清单，明确必检项目与抽检比例，降低操作难度。同时，固化矿区食堂在长期运营中总结的有效管理经验，确保标准在高海拔矿区范围内普遍适用，切实提升可操作性。
（2） 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高海拔地区食堂食品安全检查语和定义、食品原料、资质文件、承包食堂、食堂场所、内部结构及要求、后厨设施与设备、原材料采购与运输、原材料验收、食品添加剂管理、加工过程管理、留样管理、清洁与废弃物管理、餐用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管理、应急管理、食品风险自查与整改、资料管理的餐饮服务操作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西藏墨竹工卡县海拔3000km以上的地区采矿企业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4、 主要工作过程
（1） 准备阶段
2025年3月，由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提出，由西藏自治区质量协会归口，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项目立项小组，并筹备组织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召开《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集中用餐单位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团体标准立项启动会议。本次团体标准立项起草组（后文简称起草组）成员如下表。
表 1《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集中用餐单位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团体标准立项起草组成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位/职称
	任务分工

	1 
	宗吉
	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
	主持项目立项及开展

	2 
	洛松邓培
	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
	主持项目立项及开展

	3 
	罗布
	西藏自治区质量协会
	会长
	文本审核

	4 
	普布次仁
	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
	主持项目立项及开展

	5 
	贡桑卓玛
	西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文本审核

	6 
	巴桑次仁
	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
	主持项目立项及标准编制工作

	7 
	李音乔
	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研究员
	主持项目立项及标准编制工作

	8 
	叶婧怡
	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助理工程师
	协调开展项目统筹协调及标准编制工作

	9 
	陈雨
	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助理工程师
	参与调研、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容编制

	10 
	王云川
	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参与项目开展、调研、论证工作

	11 
	史可瑜
	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容编制


（2） 开展调研
2025年3月至5月，起草组对标准编制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起草组对高海拔地区、集中用餐单位、矿区、政策标准等相关文件材料完成了收集和探讨，确定了标准编制整体工作方案。
2025年6月，起草组成员对墨竹工卡县地区矿区46家食堂进行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工作能力调研。调研采用现场检查和资料审查的办法。现场检查包括卫生环境、设施设备、操作流程等实地勘察；资料审查主要是对食堂资质信息、供应商资质、进出货查验记录台账、食材合格证明文件、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文件进行核验。
2025年7月，起草组成员依据调研情况，撰写了《墨竹工卡县高海拔地区矿区食堂食品安全检查报告》，对矿区食堂进行了分析和建议：此次调研巡查共计46家食堂，其中供餐人数达100人以上的有23家，100人以下的有23家。海拔4000米以上的37家，海拔4000米以下9家。各食堂共性问题主要存在于信息公示、加工场所、加工设备设施、三防设施、进货查验、留样工作、制度与记录这7个方面。
（3） 起草阶段
2025年8月，起草组结合实地调研结果，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充分听取墨竹工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川食安卫士科技有限公司、矿区公司、的意见并研究相关资料，形成标准草案稿。
（4）  内部征求意见
2025年9月，提交内部征集意见，根据反馈意见明确标准的各模块内容，对草案进行完善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1）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层层落实
高海拔矿区多位于偏远地区，企业不仅是生产经营主体，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对员工权益的保障力度，直接影响社会对企业的评价。标准实施后，企业主体责任清晰明了，规范操作简单易懂。企业通过落实规范要求，将保障员工餐饮安全从被动合规转化为主动担当，将食品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个人，高海拔矿区食堂食品安全“最后一公里”有保障、能落实。
（2） 守护矿区人员“舌尖上的安全”
高海拔矿区作业人员长期身处艰苦环境，体力消耗大、身体抵抗力易受影响，食堂餐饮安全直接关系其基本健康权益。标准实施后，通过明确高原环境下食材储存、烹饪消毒等关键环节的安全要求，能有效减少食源性疾病风险，让人员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让矿区工作人员可更专注于工作与生活。
（3） 完善行业标准
目前国内针对高海拔矿区食堂的专项餐饮安全标准较为缺失，行业管理多依赖通用标准或企业自定规则，存在不统一、不适配的问题。标准实施后，将首次为高海拔矿区食堂提供针对性、可落地的操作指南，填补这一领域的标准空白。其他同类矿区可直接参考借鉴，避免重复探索成本，推动全行业餐饮安全管理从 向标准化转变。同时引导更多矿区食堂主动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推动高海拔地区涉食行业食品安全工作整体进步。​
6、 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撰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7、 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本标准编写遵循了集中用餐单位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目前无相关强制性标准。
8、 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在本文件通过审定后，尽快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9、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本系列标准一经发布，应及时组织矿区食堂管理工作相关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标准培训，并通过编制标准实施指南制作宣传单页、召开现场交流会等多种形式交流和推广标准实施。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现行有关标准。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编制过程中无涉及专利。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2025年 10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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